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25號

原      告  吳雪貞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林寶標  

訴訟代理人  劉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設置在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上

如附圖所示水錶、電（信）線、監視器及編號A位置（面積0.79

平方公尺）水塔拆除，並回復原狀。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竹縣

○○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上附設如起

訴狀附表所示物品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實際拆除項目及

範圍待測量後再行陳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嗣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測量，並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

事務所（下稱竹東地政事務所）為鑑定、測量後，原告於民

國113年8月28日具狀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建物

上如竹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7月17日之土地複丈成果

圖（即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編號A部

分、面積0.79平方公尺之水塔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見

本院卷第99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係依依地政機關測量

結果為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應

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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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即同段978-2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建物合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人，而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

被告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則為被告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

意，亦無合法權源，竟擅自於系爭房地上設置水錶、監視

器、電(信)線、水塔，無權占用如附圖所示A位置（面積0.7

9平方公尺）之範圍，導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原

告自得本於所有權，向被告請求拆除前揭占用系爭房地部分

之地上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非無占有權源，當初已有契約約定可以這

樣興建，水錶跟電線是三樓神明跟祖先共用的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被告建物為被告所

有，被告如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用

系爭房地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地之登記第一類謄

本、地籍圖謄本、竹東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存證信

函及送達回執、現場照片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41

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7月17日履勘現場，並囑託

竹東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至現場測量屬實，有本院113年7月

17日勘驗測量筆錄、竹東地政事務所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

（即附圖）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69、71至73頁），堪信為

真正。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甚明。

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

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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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

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本件原告主張其

所有之系爭房地遭被告建物部分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被告

對原告之所有權既無爭執，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被告

就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有系爭房地係基於合

法權源一節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兩造不爭執監視器及水塔均為被告所有，此部分應可

採信。而被告辯稱系爭房地附設之水錶、電（信）線係三樓

神明共用的，而興建當時有契約約定，並非無占有權源等

語，惟原告否認，是被告應就水錶及電（信）線是兩造共

用，及興建實有契約約定部分負舉證之責，惟被告迄今均未

舉證以實其說，且水錶、電（信）線若為兩造共用，原告請

求拆除亦有違常理，是應認水錶及電（信）線確實是被告所

有，另被告並未證明監視器、水塔、水錶及電（信）線占有

系爭房地係是基於合法權源占有，故原告主張被告為無權占

有等情，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本於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

位，訴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地上如附圖所示A位置之地上物，

並將建物回復原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

將如附圖所示水塔、水錶、電（信）線及監視器拆除，並將

建物回復原狀，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

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

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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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25號
原      告  吳雪貞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林寶標  
訴訟代理人  劉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設置在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上如附圖所示水錶、電（信）線、監視器及編號A位置（面積0.79平方公尺）水塔拆除，並回復原狀。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上附設如起訴狀附表所示物品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實際拆除項目及範圍待測量後再行陳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測量，並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下稱竹東地政事務所）為鑑定、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8日具狀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建物上如竹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7月17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編號A部分、面積0.79平方公尺之水塔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見本院卷第99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係依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為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即同段978-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建物合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被告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則為被告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亦無合法權源，竟擅自於系爭房地上設置水錶、監視器、電(信)線、水塔，無權占用如附圖所示A位置（面積0.79平方公尺）之範圍，導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向被告請求拆除前揭占用系爭房地部分之地上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非無占有權源，當初已有契約約定可以這樣興建，水錶跟電線是三樓神明跟祖先共用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被告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如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用系爭房地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地之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竹東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存證信函及送達回執、現場照片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41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7月17日履勘現場，並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至現場測量屬實，有本院113年7月17日勘驗測量筆錄、竹東地政事務所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69、71至73頁），堪信為真正。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甚明。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房地遭被告建物部分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被告對原告之所有權既無爭執，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被告就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有系爭房地係基於合法權源一節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兩造不爭執監視器及水塔均為被告所有，此部分應可採信。而被告辯稱系爭房地附設之水錶、電（信）線係三樓神明共用的，而興建當時有契約約定，並非無占有權源等語，惟原告否認，是被告應就水錶及電（信）線是兩造共用，及興建實有契約約定部分負舉證之責，惟被告迄今均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水錶、電（信）線若為兩造共用，原告請求拆除亦有違常理，是應認水錶及電（信）線確實是被告所有，另被告並未證明監視器、水塔、水錶及電（信）線占有系爭房地係是基於合法權源占有，故原告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等情，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本於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訴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地上如附圖所示A位置之地上物，並將建物回復原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水塔、水錶、電（信）線及監視器拆除，並將建物回復原狀，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圖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25號
原      告  吳雪貞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林寶標  
訴訟代理人  劉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設置在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上如附
圖所示水錶、電（信）線、監視器及編號A位置（面積0.79平方
公尺）水塔拆除，並回復原狀。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竹縣○○
    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上附設如起訴狀附
    表所示物品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實際拆除項目及範圍待
    測量後再行陳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經本
    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測量，並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下稱竹東地政事務所）為鑑定、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
    年8月28日具狀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建物上如竹
    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7月17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
    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編號A部分、面積0
    .79平方公尺之水塔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見本院卷第9
    9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係依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為補
    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即同段978-2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建物合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人，而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被告
    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則為被告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
    亦無合法權源，竟擅自於系爭房地上設置水錶、監視器、電
    (信)線、水塔，無權占用如附圖所示A位置（面積0.79平方
    公尺）之範圍，導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原告自得
    本於所有權，向被告請求拆除前揭占用系爭房地部分之地上
    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非無占有權源，當初已有契約約定可以這
    樣興建，水錶跟電線是三樓神明跟祖先共用的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被告建物為被告所有
    ，被告如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用系
    爭房地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地之登記第一類謄本、
    地籍圖謄本、竹東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存證信函及
    送達回執、現場照片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41頁）
    ，並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7月17日履勘現場，並囑託竹東
    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至現場測量屬實，有本院113年7月17日
    勘驗測量筆錄、竹東地政事務所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
    附圖）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69、71至73頁），堪信為真正
    。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甚明。
    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
    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
    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
    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本件原告主張其
    所有之系爭房地遭被告建物部分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被告
    對原告之所有權既無爭執，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被告
    就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有系爭房地係基於合
    法權源一節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兩造不爭執監視器及水塔均為被告所有，此部分應可
    採信。而被告辯稱系爭房地附設之水錶、電（信）線係三樓
    神明共用的，而興建當時有契約約定，並非無占有權源等語
    ，惟原告否認，是被告應就水錶及電（信）線是兩造共用，
    及興建實有契約約定部分負舉證之責，惟被告迄今均未舉證
    以實其說，且水錶、電（信）線若為兩造共用，原告請求拆
    除亦有違常理，是應認水錶及電（信）線確實是被告所有，
    另被告並未證明監視器、水塔、水錶及電（信）線占有系爭
    房地係是基於合法權源占有，故原告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等
    情，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本於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訴
    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地上如附圖所示A位置之地上物，並將建
    物回復原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
    將如附圖所示水塔、水錶、電（信）線及監視器拆除，並將
    建物回復原狀，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
    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
    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圖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25號
原      告  吳雪貞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林寶標  
訴訟代理人  劉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設置在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上如附圖所示水錶、電（信）線、監視器及編號A位置（面積0.79平方公尺）水塔拆除，並回復原狀。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上附設如起訴狀附表所示物品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實際拆除項目及範圍待測量後再行陳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測量，並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下稱竹東地政事務所）為鑑定、測量後，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8日具狀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建物上如竹東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7月17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編號A部分、面積0.79平方公尺之水塔均拆除，並回復建物原狀（見本院卷第99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係依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為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即同段978-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建物合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門牌號碼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被告建物）及其坐落基地則為被告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亦無合法權源，竟擅自於系爭房地上設置水錶、監視器、電(信)線、水塔，無權占用如附圖所示A位置（面積0.79平方公尺）之範圍，導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向被告請求拆除前揭占用系爭房地部分之地上物，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被告並非無占有權源，當初已有契約約定可以這樣興建，水錶跟電線是三樓神明跟祖先共用的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被告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如附圖所示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用系爭房地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地之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竹東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存證信函及送達回執、現場照片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41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3年7月17日履勘現場，並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至現場測量屬實，有本院113年7月17日勘驗測量筆錄、竹東地政事務所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69、71至73頁），堪信為真正。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甚明。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房地遭被告建物部分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被告對原告之所有權既無爭執，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被告就水錶、監視器、電（信）線及水塔占有系爭房地係基於合法權源一節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兩造不爭執監視器及水塔均為被告所有，此部分應可採信。而被告辯稱系爭房地附設之水錶、電（信）線係三樓神明共用的，而興建當時有契約約定，並非無占有權源等語，惟原告否認，是被告應就水錶及電（信）線是兩造共用，及興建實有契約約定部分負舉證之責，惟被告迄今均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水錶、電（信）線若為兩造共用，原告請求拆除亦有違常理，是應認水錶及電（信）線確實是被告所有，另被告並未證明監視器、水塔、水錶及電（信）線占有系爭房地係是基於合法權源占有，故原告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等情，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本於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訴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地上如附圖所示A位置之地上物，並將建物回復原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將如附圖所示水塔、水錶、電（信）線及監視器拆除，並將建物回復原狀，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一心

附圖


